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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的通知》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

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按照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碳排放单位管理和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

质量保证服务，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认证”）作为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在北京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对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展核查工作。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北京市碳排放第三方核查

报告编写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括如下内容： 

- 核查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

限是否已落实； 

- 核查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他

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适用的《北京市企业（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2018 版）（以下简称《核算指

南》）的要求； 

- 核查重点排放单位的边界、设施规模和排放源等基本信息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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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是否一致； 

- 核查测量设备的配置和监测系统的运行，确认本年度监测计划

的执行情况，以及测量活动是否符合适用的《核算指南》及相

关标准的要求； 

- 根据《核算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评

审数据产生、记录、传递、汇总和报告信息流并判断计算结果

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 评审企业建立的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1.2 核查范围 

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制度遵循“谁排放谁报告”的原则。因此，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排放单位”）所有在北京市辖区内的固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

氧化碳直接排放，以及北京市行政辖区内的固定耗电设施电力消耗引

起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经核实，排放单位存在京内移动源，因此，京内移动源也纳入核

查范围。 

排放单位在京内、京外均没有其他分支机构，不存在京外化石燃

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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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根据《第三方核查报告编写指南》，本次核查过程中所依据的准则

包括： 

（1）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和管理办法》； 

（2）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管理办法》； 

（3） 《其他行业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2018 版）； 

（4）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配额核定方法（试行）》； 

（5）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7） 《涡轮流量计检定规程》（JJG1037-2008）； 

（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17167-

2006）； 

（9）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10）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

理》； 

（11） 其他国家、行业及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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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受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

司的委托，承担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的 2018 年碳

排放核查工作。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扬子江药业集团

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华夏认证

中心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具体核查组组成成

员如下：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

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专业代码 

（背景） 

1 郭佳园 核查组长 

- 负责组内分工、协调及质量控制 

- 负责跟排放单位联络，协调现场时

间、编制核查计划 

- 文件评审，评估排放单位提供的数

据和信息的完整性 

- 现场核查，重点负责核查评审数据

产生、数据记录、数据传递、数据汇

01/0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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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数据报告的信息流，交叉核对

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核查数据的

完整性和一致性；评审在确定二氧

化碳排放时做的计算和假设，判断

计算结果是否正确；访谈相关人员

等 

- 编制核查报告 

2 魏晓东 
核查组员 

- 文件评审，评估排放单位提供的数

据和信息的完整性 

- 现场核查，包括评审设施边界以及

排放源的完整性，核查排放设施的

名称、设备型号和物理位置 

-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技术复核组工作分工 专业代码（背景） 

1 王灵宇 内部技术复核 0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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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根据《第三方核查报告编写指南》，华夏认证中心核查组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1 月 23 日对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的文件进行了评审，评审文件包括： 

a）；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支持性文件，

文件清单详见本次核查报告的第五部分“参考文件”； 

b）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的现场访问的重点包括： 

- 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和初始排放报告的

一致性； 

- 评审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和排放源的完整性，检查设备的名称、

设备型号和物理位置； 

- 检查测量设备的精度及校准记录及观察测量设备的运行，评审

数据的监测频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

求； 

- 评审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产生、记录、传递、汇总

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是否获得、记录

和分析、收集和获取方式是否透明； 

- 现场核查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的原件； 

- 通过核查确认初始排放报告中排放数据的收集程序和结果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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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访谈相关人员以判断数据收集程序与《核算指南》的要求

是否一致； 

- 交叉核对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判断排放量

的计算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报告企业的实际

情况； 

- 评审在确定二氧化碳排放时所做的计算和假设，复原、验算排

放的计算，判断计算结果是否准确； 

- 评审核查单位建立的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要求。 

- 排放单位新增设施的生产信息和排放信息。 

2.3 现场访问 

2019 年 1 月 22 日，核查组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

问的主要流程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

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

论、末次会议等。现场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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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9:00-10:00 

贾毓宁/总经理

助理 

总经理办

公室 

首次会议，介绍核查

目的、范围及当天核

查安排，了解企业总

体情况、企业主要耗

能设备情况、测量设

备配置情况、能源统

计情况和排放报告填

报情况、监测计划的

实施情况以及与上一

年的情况对比等。 

李海龙/副主任 

（ 制 造

部）生产

运营中心 

10:00-15:00 李海龙/副主任 

（ 制 造

部）生产

运营中心 

文件评审（查看相关

支持性资料、数据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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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15:00-16:30 李海龙/副主任 

（ 制 造

部）生产

运营中心 

查看现场，现场查看

了锅炉等耗能设备，

查看电表、燃气表等

计量器具，并对现场

数据记录、报告信息

流进行检查，此外，对

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访

谈确认运行、记录等

情况 

16:30-17:00 同首次会议 

末次会议，陈述现场

审核发现，并对后续

工作进行说明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本报告的“第三部分”

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1） 核查报告编写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的结果， 核查组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

开始准备核查报告，并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完成最终核查报告，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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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终报告提交给技术复核员。 

核查组长负责核查过程的整体把控，并控制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2） 内部技术复核 

为确保核查质量，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之前，华夏认证中

心对每个核查项目实施严格的内部技术复核。内部技术复核是一个独

立于核查过程的程序，旨在控制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并检查整个核

查过程和报告的编写是否满足北京市碳排放核查报告的要求及华夏

认证中心内部的技术管理程序具体要求，即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方案、

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程序、温室气体审核人员管理程序、温室气体审

核内部评审程序等要求。 

为确保报告质量，华夏认证中心对每个核查项目均指定专门的具

有行业资质的内部技术复核员对报告进行复核。除了检查最终核查报

告外，如有必要，内部技术复核员可以要求核查组长提供任何需要的

技术支持文件。内部技术复核员在复核过程中可以要求审核组长对核

查报告中不清楚部分进行澄清和修改，直到内部技术复核员认为核查

报告满足了所有相关要求为止。 

3.核查发现 

3.1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 

(一)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简介 

核查组通过查阅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与排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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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加上现场查看，确定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

下： 

-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名称：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

有限公司 

- 所属行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国民经济行业 2720，中成药

生产，国民经济行业 2740，均属于《核算指南》中的其他行

业企业（05）企业。 

- 地理位置：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16 号 

- 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23 日 

- 所有制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规模：员工 262 人（截至 2018 年底） 

- 隶属关系：扬子江药业集团独资 

(二)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组织机构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单位的企业简介，并与现场人员进行了沟通，

确认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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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 

其中，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有关的工作由生产运营中心负责。 

(三)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排放单位为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和中成药生产企业，主要的产品

为苏黄止咳胶囊、科苏（厄贝沙坦片）、莫尼卡（消旋卡多曲片），

豪苏（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片）等。生产工艺分别如图 3-2、图 3-3、

图 3-4 和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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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苏黄止咳胶囊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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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科苏（厄贝沙坦片）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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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莫尼卡（消旋卡多曲片）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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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片生产工艺流程图 

(四)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能源管理现状 

通过查阅能源消耗相关凭证、访问现场工作人员，核查组确认排

放单位能源管理现状为： 

- 使用能源的品种：天然气、电力、汽油，其中，天然气消耗

主要包括燃气锅炉，直燃机、燃气灶具；电力消耗主要为动

力设施、中央空调、照明器具等；汽油主要是车辆等移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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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用。 

- 能源计量统计： 

在能源计量统计方面，排放单位具有详细的能源台账，其中包括

天然气及电力的月消耗量。电力计量仪表和天然气消耗计量仪表配置

情况良好，用于结算电表共 2 块，结算天然气表共 7 块，具体情况如

下： 

表 3 - 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汇总表 

序号 能源计量

类别 

安装位置 计量情况 对应排放设

备 

备注 

1 天然气 营销大楼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燃气灶具 - 

2 天然气 动力中心

1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锅炉 - 

3 天然气 动力中心

2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锅炉 - 

4 天然气 动力中心

3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锅炉 - 

5 天然气 职工之家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燃气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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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能源计量

类别 

安装位置 计量情况 对应排放设

备 

备注 

6 天然气 锅炉房南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锅炉  

7 天然气 锅炉房北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锅炉  

8 电 配电室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动力设施、

空调、电

梯、照明器

具等 

- 

9 电 配电室 每天记录，

每月统计 

动力设施、

空调、电

梯、照明器

具等 

- 

- 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排放单位每年向北京市统计局上报《能

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五) 排放单位的废弃物处理现状 

排放单位属于水泥制造以外的企业，按照《核算指南》，不需报

告废弃物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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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排放单位新增排放设施、替代既有设施的新增排放设施或

既有设施退出的情况 

不涉及。 

(七) 以往年份二氧化碳排放的履约情况 

排放单位不在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无履约记录。 

针对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结果，核查组在二氧化碳排放单位基本

信息方面未发现不符合项核查；排放单位排放量数据准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2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

为排放单位在北京市辖区内的厂区；设施边界包括排放单位在厂区内

所有的固定排放设施，核查组确认以上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通过查看现场设施，访谈设备管理人员，审阅扬子江药业集团北

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排放设备一览表，确认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

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核算边界内的主要固定排放设施具体信息如下： 

表 3 - 2 固定排放设施信息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耗能种类 

1 全自动燃油（气）蒸汽锅炉 WNS6-1.25-QT 2 天然气 

2 直燃机 BZ150IXD 2 天然气 

3 双头燃气蒸炉 1800*1200*800+40 1 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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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查覆盖了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所有的

直接排放设施，不涉及抽样。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针对排放单位场所边界和设施边界、排放

源识别未开具不符合。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本次核查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

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核查报告中确认每一个排放设施

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与现场访谈完全一致。 

3.3 核算方法、数据与《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核算与报告指南》的

符合性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选择排

放因子法来计算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活动水平数据包括计算直接排放所用的天然气、消耗量和计算间

接排放所用的电力消耗量。天然气和电力消耗量活动水平数据均为直

接测量。排放因子采用默认值。 

直接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排放量E = 天然气消耗量(RLi)*天然气低位热值(RZi)*天然气单

位热值含碳量(Ci)*天然气碳氧化率(αi)*44/12 

间接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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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排放量Ed = 电力消耗量(D)* 电力排放因子(fg) 

核查组通过评审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提交的

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资料，确认报告单位的二氧化碳核算方法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未发现任何偏离指南要求的核算。 

3.3.2 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的数据进行了核查，通过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

排放单位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制定了 2018 年度监测计划，下一年度

计划实测的相关参数。 

表 3 - 3 监测计划制定情况表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定监测计划 
活

动

水

平

数

据 

直接

排放 
数据 1 RL m3 天然气消耗

量 
是，由天然气表连

续测量，运行部每

月记录天然气消耗

量并进行汇总 
数据 2 RZ GJ/万 m3 天然气低位

热值 
否，采用发改委公

布的默认值 
间接

排放 
数据 1 D MWh 耗电量 是，配电室电表连

续监测，每月记录

电力消耗量并汇

总，并跟电力结算

单进行交叉核对 
排

放

因

子 

直接

排放 
数据 1 C tC/TJ 天然气单位

热值含碳量 
否，采用发改委公

布的默认值 
数据 2 α % 天然气碳氧

化率 
否，采用发改委公

布的默认值 
间接

排放 
数据 1 fg tCO2/MWh 间接排放系

数 
否，采用发改委公

布的默认值 
其他数据 数据 1  TJ 供热量 供热量由天然气消

耗量核算，每年核

算一次 
实时监测

的数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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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1） 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核查组对二氧化碳排放单位报送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单

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

叉核对内容）进行了核查，具体结果如下： 

表 3 - 4 活动水平数据（直接排放）核查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

1（直接排

放） 

天然气的消耗量 

单位 万 m3 

数据来源 2018 年能源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燃气表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测量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与报统计局数据进行核对，报统计局的数据为 104.16

万 m3，和天然气月报表的数据略有出入，经排放单

位澄清，是由于报统计局的数据时间较早，数据存在

估算的情况。 

确认的数值 104.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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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企业实际

台账，核查组确认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表 3 - 5 活动水平数据（直接排放）核查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

2（直接排

放） 

天然气低位热值 

单位 GJ/万 m3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一附表 1 的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齐全，无缺失 

交叉核对 不涉及。 

确认的数值 389.31 

核查结论 经核查，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低位热值数据正确。 

核查组确认修改后最终排放报告中其他生产信息表数据真实，

准确。 

（2） 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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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活动水平数据（间接排放）核查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

1（间接排

放） 

电力消耗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18 年能源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电表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一次，每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齐全，无缺失 

交叉核对 

与报统计局数据进行核对，报统计局的数据为

3431.3MWh，与 2018 年能源统计台账的略有出入，

经排放单位澄清，是由于报统计局的数据有部分为

预估量，核查组确认 2018 年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更

加真实可信。 

确认的数值 3431.356 

核查结论 
本次核查报告中电力消耗量数据均来自企业实际的

能源消耗台账。核查组确认数据真实、准确。 

3.3.2.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核查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报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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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数据及现场访谈，确认排放单位的排放因子均选取《核算指南》

中的缺省值，具体信息如下： 

表 3 - 7 排放因子参数（直接排放）核查情况 

排放因子参数

1（直接排

放）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一附表 1 的缺省值/1/ 

确认的数值 15.3 

核查结论 
经核查，排放报告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

碳量数据正确。 

表 3 - 8 排放因子参数（直接排放）核查情况 

排放因子参数

2（直接排

放） 

天然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一附表 1 的缺省值/1/ 

确认的数值 99% 

核查结论 经核查，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表 3 - 9 排放因子参数（间接排放）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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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参数

3（间接排

放） 

间接排放系数（fg）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每年发布的北京市辖区固定排放设施电力消耗间接

排放系数 

确认的数值 0.604 

核查结论 经核查，排放报告中的间接排放系数正确。 

经核查，排放单位计算排放量采用的排放因子均是默认值，符合

《核算指南》以及《其他行业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的要求，且

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3.3.2.3 其他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审核证据文件和访谈排放单位，对年度生产数据进

行了核查。 

表 3 - 10 年产值核查情况 

参数 工业总产值 

单位 万元 

数据来源 2018年产值报表 

确认的数值 99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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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工业总产值来自报送统计局的报表，数据真实、可

靠、准确。 

表 3 - 11 主要产品产量的核查情况 

参数 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18年产值台账 

确认的数值 151.48 

核查结论 
主要产品产量来自财务统计台账，数据真实、可

靠、准确。 

表 3 - 12 既有设施供热量核查情况 

参数 既有设施供热量 

单位 TJ 

数据来源 根据天然气消耗量、低位发热值及锅炉效率计算。 

确认的数值 35.68 

核查结论 

排放单位未安装热量计对供热量进行实际测量，供

热量数据来自于核查组根据天然气消耗量、低位发

热值及锅炉效率计算得到，即： 

供热量=天然气消耗量*低位发热值*锅炉效率 

其中，天然气消耗量来自企业测量，低位发热值采

用缺省值，锅炉效率为燃气锅炉的缺省值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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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3 京内消耗的外购热力核查情况 

参数 京内消耗的外购热力 

单位 GJ 

数据来源 / 

确认的数值 / 

核查结论 / 

表 3 - 14 新增设施/新增燃气设施供热量核查情况 

参数 新增设施/新增燃气设施供热量 

单位 TJ 

数据来源 / 

确认的数值 / 

核查结论 / 

表 3 - 15 新增设施排放量核查情况 

参数 新增设施排放量 

单位 tCO2 

数据来源 / 

确认的数值 / 

核查结论 / 

核查组确认其他生产信息表数据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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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不涉及，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目前未安装实时

监测系统。 

3.4 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通过查阅设备维修记录，并现场观察设备校准标签、与测量设

备管理人员进行交谈，核查组对测量设备进行了核查，核查组确认

排放单位燃气和电能测量设备的安装和测量符合《核算指南》的要

求。由于天然气表由燃气公司管控，电能表由供电局管控，不在排

放单位可控范围内，因此此次核查未能核查计量仪器的校准情况与

相关校准标准的一致性。 

3.5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5.1 计算过程及结果 

通过查看能源统计表、电力结算单、天然气结算发票，并通过

EXCEL 表格进行核算，核查组确认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

限公司 2018 年二氧化碳排放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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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6 排放单位 2018 年化石燃料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燃料

品种 
年消耗

量（万

m3， 

吨） 

燃料低

位热值

（GJ/
万 m3 

GJ/t）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TJ） 

碳氧

化率 

 

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吨

CO2） 

 RLi RZi Ci αi E=RLi*RZi*Ci*αi*44/12/1000 

天然

气 
104.1473 389.31 15.3 99% 2251.86 

表 3 - 17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电力消耗二

氧化碳间接排放 

企业电力消耗量

（MWh） 
间接排放系数 

（吨 CO2/MWh） 

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 

（吨 CO2） 

D fg E=D*fg 

3431.356 0.604 2072.54 

表 3 - 18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二氧化碳直接排

放 

（吨 CO2） 

二氧化碳间接 

（吨 CO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吨 CO2） 

2251.86 2072.54 4324 

通过查阅公式关联，利用 EXCEL 表格验算，并与年度能源报

告结果交叉核对，核查组确认： 

（1）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 

（2）排放量累加计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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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 EXCEL 计算，排放量计算可以再现； 

（4）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间接放最终结果计算正确；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针对计算过程及结果未开具不符合项。 

3.5.2 不确定性分析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不确定性计算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经核实，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消耗天然气一种

化石燃料，根据《核算指南》，不确定性进行分析考虑如下因素： 

活动水平数据 Ai=化石燃料消耗量 RLi*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RZi 

排放因子 Fi=单位热值含碳量 Ci*碳氧化率 αi*44/12 

除营销大楼天然气表精度为 2.5 以外，天然气表的精度为 1，因此

天然气消耗量的不确定性按 2.5%考虑；天然气的低位热值、单位热

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的不确定性均采用《核算指南》附表 4 的默认值，

即分别为 5%，5%，1%。 

因此，天然气活动水平不确定性=√2.5%ଶ + 5%ଶ=5.59% 

排放因子不确定性=√1%ଶ + 5%ଶ=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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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9 2018 年直接排放不确定性计算 

能源品种 活动水平不确

定性 

排放因子不确

定性 

排放量不确定

性 

天然气 5.59% 5.10% 7.57%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 

- 影响因素确认合理； 

- 活动水平数据不确定性量化结果合理； 

- 排放因子不确定性量化合理； 

- 排放量不确定性计算公式正确。 

3.6 新增排放设施及既有设施退出的核查 

3.6.1 新增设施基本信息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与排放单位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及现场查看，确定排

放单位不存在新增排放设施、替代既有设施的新增排放设施及既有设

施退出情况。 

3.6.2 新增设施生产数据的核查 

不涉及。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35 
 

3.6.3 新增设施排放量的核查 

3.6.3.1 新增设施天然气消耗量核查 

不涉及。 

3.6.3.2 新增设施直接排放量核查 

不涉及。 

3.6.3.3 新增设施间接排放量核查 

不涉及。 

3.6.3.4 新增设施排放总量核查 

不涉及。 

3.6.4 新增设施排放强度的核查 

不涉及。 

3.6.5 新增设施替代既有设施的核查 

不涉及。 

3.7 未来二氧化碳控制措施 

核查组通过与排放单位人员进行交谈，确认排放单位于 2018 年

对厂区部分设备进行了维护，但由于缺乏计量器具，无法对节能措

施产生的减排量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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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监测计划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观察现场监测设备的配置情况，核查组确认确认本年

度开展的监测工作与《核算指南符合》。通过与现场人员访谈了解监

测设备的下一步配置计划，核查组确认下年度监测计划制定合理。 

3.9 对京内移动源和京外能源消费总量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汽油台账并和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京内

移动源消耗的化石燃料品种为汽油，能源消耗品种完整，汽油消耗量

为 0.8664t，消耗数据真实、可信。 

经核实，核查组确认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不涉

及京外化石燃料的消耗。 

3.10 对质量管理体系的核查 

针对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核算

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核查结果如下： 

1）排放报告职责的安排：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

司目前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生产运营中心。 

2）数据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扬子江药业集

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有制定详细的能源管理程序。 

3）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加强数据备份工作，报送政府的能源年报等材料由有关部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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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档管理，保存、维护有关二氧化碳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

数据记录的保存和管理：与碳排放相关的资料都得到了妥善保存，文

档管理规范。 

5）监测仪器仪表的定期校准和检定：监测仪表主要涉及天然气

流量计和电表，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对这些仪表无

管理控制权，天然气流量计属燃气公司管控，电表属供电局管控。 

核查组通过以上核查，确认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管理

体系基本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4.核查结论 

4.1 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依据北京市《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以

及《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指南》等相关准则，华夏认证

中心对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

放量进行了核查。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审查，在所有不符合项均关

闭后，华夏认证中心得出以下核查结论： 

排放单位的核算、报告均符合方法学《核算指南》及《其他行

业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的要求；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材料

完整可靠，因此核查组对本年度排放报告给出肯定的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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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2018 年度 

经核查的直接排放量(吨 CO2) 2251.86 

经核查的间接排放量(吨 CO2) 2072.54 

经核查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总量

(吨 CO2) 

4324 

4.3 本年度排放量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涉及。 

4.4 本年度排放设施的变化 

核查组经现场审核确认，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无排放设施的变化。 

4.5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此次核查不涉及未覆盖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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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二氧化碳重

点排放单位

原因分析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采取的纠正及纠正措

施 
核查结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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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数据核算活动的建议 

1） 建立体系 

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明确职责、数据收集

报告过程、数据缺失处理、定期核算碳排放过程。 

2） 明确职责 

建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碳排放核算与报告

人员的职责文件化。 

3） 加强培训 

定期培训与碳排放相关的操作人员、记录人员，普及碳排放

知识并明确在工作中针对碳排放核算各自的工作重点。 

4） 测量设备管理 

《核算指南》要求汇报供的热量，建议安装热量计计量供热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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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与上报统计局能源消费数据比较 

本次核查结果与统计数据对比如下表： 

 天然气量（万立方

米） 

电量（兆瓦时） 

统计局数据 104.16 3431.300 

本次核查结果 104.1473 3431.356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次核查的天然气消耗量和电力消耗量和上

报统计局数据不完全一致，经企业澄清，是由于报统计局的数据时

间较早，数据存在估算的情况。核查组确认 2018 年能源统计台账的

数据更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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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数据还原图 

2018 年天然气消耗量数据还原图 

 

动力中心 1 燃气表 

动力中心 2 燃气表 

动力中心 3 燃气表 

营销大楼 燃气表 

职工食堂 燃气表 

月报表 

104.1473 万 m3 

发票 

105.31 万 m3 

报统计局 

104.16 万 m3 

锅炉房南 燃气表 

锅炉房北 燃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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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电力消耗量数据还原图 

 

  

厂区用电设施 电表 

厂区用电设施 

 

电表 

月报表 

3431.356MWh 

报统计局 

3431.3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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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现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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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考文件 

 参考文件名称 

/1/ 北京市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2018

版） 

/2/ 北京市碳排放第三方核查报告编写指南（2018版） 

/3/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4/ 《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碳排放单位管理和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19〕6号）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 组织架构图 

/7/ 企业简介 

/8/ 2018年能源统计台账 

/9/ 2018年天然气发票 

/10/ 2018年电费缴费通知单及发票 

/11/ 2018年主要产品统计表 

/12/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3/ 《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